沈阳市国有土地处置、登记申请表

项目类别:  □土地处置  □土地登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申 请 者 情 况
	申请用地者
	

	
	本单位（产权人）承诺：  对本表所填报的内容及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自然人）：（名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：（盖章）

	
	申请用地原因
	□房地产开发   □转让   □转制出售   □划拨变有偿   □_____________

	
	申请用地方式
	□出让   □租赁   □划拨   □_______________

	
	单位性质
	□行政  □事业   企业（□国有  □集体  □私营  □外资  □港澳台  □联营  □股份制  □个体 □其它）  □个人   上市情况（□是□否）   □部队    □其它     

	
	法定住所
	市             区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     号

	
	通讯地址
	       市             区 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      号

	
	营业执照号码
	
	机构代码证号
	

	
	法人及职务
	
	邮编
	

	
	联系人
	
	移动电话
	

	
	固定电话
	
	传真
	

	土 地 情 况
	坐    落
	

	
	面    积
	
	权属来源
	

	
	用地许可证号
	
	使用年限
	                  年

	
	用地性质
	
	项目名称
	
	投资总额
	

	
	建筑面积
	
	原用地单位
	
	交地时间
	

	申报事项
	□市场  □市场供地土地处置     □存量土地处置     □租赁土地处置     □划拨土地处置               □土地使用权出让/租赁/划拨登记发证      □更名/更址登记发证      □丢失补办登记发证       □土地使用权注销登记    □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填表前请仔细阅读背面《告知事项》
告 知 事 项

1．本表适用于“国有土地处置”和“国有土地登记”的申报。

2. 申请表以宗地为单位填写。

      3. 一个土地使用权人或所有权人使用或拥有两宗以上土地的，按宗地分别填写申请表。

4. 一宗地有多个土地使用权人的，由各共有土地使用权人分别填写申请表。

5. 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登记的，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填写一份申请表。
6. 申请表必须如实填写，确属不填的栏目用上斜线填充。
7. 申报材料(文件、图纸等)应符合具体事项申报要求，有关内容可登录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网站查询或下载：www.syghgt.gov.cn。
《沈阳市国有土地处置、登记申请表》，可在市、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领取或从网站下载：www.syghgt.gov.cn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印制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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